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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再议医疗纠纷

建建立立第第三三方方调调解解机机构构迫迫在在眉眉睫睫

健全食品监管
政协委员 李力

中药也该报销
政协委员 杨秀珍

就医

委员有话说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引起全社
会广泛关注。政协委员李力在提案中
提到，虽然德州市各相关部门加大食
品安全的检查与监督，但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仍有监管真空区。

李力建议，加强食品监管要建立
健全专职执法队伍，加大食品流通各
个环节的检查力度，使问题食品无处
藏身。还要加大对食品销售过程的管
控，要求商家必须具备上游商家开具
的产品随附单，可供查询食品来源，方
便分辨真伪。

另外，对于在销售终端查出的问
题食品，进一步查处其上游商家，如生
产厂家在本职区域内的，直接对厂家
进行查封整改，厂家不在本职区域内
的，联系其区域内同等职责部门进行
协调处置。对于查处的所有问题食品
在部门公共网站、大型商超、大型市场
等地进行最少半年期的公告，使广大
市民不再受害，同时也使问题食品无
生存的空间。

“建议将中药剂及中医适宜技术
纳入门诊报销。”市政协委员夏津县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秀珍说，目
前，门诊输液可以报销，但是中药剂
及中医适宜技术不可以报销，这样既
加重了患者的负担，还不利于中医药
事业的发展。

杨秀珍说，以感冒举例，门诊
输 液 可 以 治 好 ，喝 中 药 也 可 以 治
好，但是门诊输液可以报销，喝中
药不能报销，除非住院。这样一来，
患者可能就会选择能报销的方式，
或者选择住院，这样一是增加了医
保费用的支出，二是影响中医药事
业发展。

医改以来，各部门都比较重视中
医药的发展。从基层看，县里的乡镇
卫生院也建设了国医堂，硬件设施和
人才都比较正规。将中药剂及中医适
宜技术纳入门诊报销，既能提高患者
对中医药的重视，又能减轻患者的负
担，降低医保费用的支出，还有利于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本报记者 王乐伟 整理

4日下午，政协委员苗建东在医疗
卫生界政协委员首场讨论上，讲起了
自己对医疗纠纷的看法。他认为，医疗
纠纷对于医院来说，影响医院正常秩
序，对于医护人员来说，直接影响他们
的工作情绪，而这样的影响都很可能
使其在后期工作中产生更大的失误。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医疗
纠纷，社会各界很容易就倾向于同情
患者及患者家属，矛头都指向院方。”
苗建东说，一有问题就想到医院闹，这
样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影响了其他
人正常工作和就医秩序。其实，医院能
有正常的工作秩序，这应该是底线，不
能被打破。

苗建东说，成立医疗纠纷第三方
调解机构，这个问题一直在讨论、一直
在说，但是各县市区还没有很好的办
法，没形成完善的机制。而要快速化解
医疗纠纷，维持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
成立第三方调解机构很有必要。

近些年来，医疗纠纷问题日趋激化，数量上也呈逐年增加趋势。今年，医疗卫生界政协委员在
首场讨论上，再次热议医疗纠纷，建立第三方调解机构成为他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现在医疗纠纷问题日趋激化，各
院院长还充当着‘灭火队长’的角色。”
政协委员刘军在小组讨论上说，医疗
纠纷涉及面广，处置难度大，要处理好
医疗纠纷，建立医患之外的医疗纠纷
第三方调解机构很有必要。

如同刘军在提案中提到，医患双方
协商解决，处理结果缺乏公平和可参照
性，容易激化矛盾；卫生行政部门委托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调解，患者普遍不
信任；法院诉讼所需时间较长，费用较
高。他认为，每个县市区都应该由政府
出面牵头，建立由司法、医学、保险等多
个相关单位参与的完善机制，把这件事
做好了，对“依法治医”也有好处。

刘军建议，成立由司法、法制部门
牵头的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外医疗纠
纷第三方调解机构，作为医患之外的
第三方，与双方都没有利害关系，既不
袒护任何一方，又可以缓冲彼此的对
立情绪，利于纠纷的化解。

在4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上，政协委
员尹丽霞与委员们讨论了医疗纠纷问
题。她认为，解决医疗纠纷，医患双方
很难冷静地坐下来解决问题，由第三
方调解机构介入是最好的办法。

“对于各个医院来说，医疗纠纷是
避免不了的问题，纠纷是患者对医院的
不满引起的，解决的时候，若患者一方
直接和医院对峙，那问题很难解决。”尹
丽霞说，如果有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
构，解决问题时，就是一个相对公正的
立场，缓冲双方对立情绪，对于解决医
疗纠纷有很大的帮助。

尹丽霞说，2013年德州市医调委
成立，由司法部门介入，有法律顾问、
各个医院专家库成员等组成，医调委
成立后，对于解决这种医疗纠纷很有
帮助。但是，目前各个县市区还没有形
成这样的机制，而在当今的社会环境
下，各县市区都应该争取成立第三方
调解机构。

建联合调解机构

政协委员 刘军
平原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政协委员 尹丽霞
德州市人民医院内科副主任

各县市区都应积极争取

政协委员 苗建东
禹城市人民政府顾问

完善机制化解医疗纠纷

现在一些民营医院虚假
宣传，夸大疗效，让患者无所
适从。德州市政协委员德州学
院医学教授王剑发提出，卫生
局应该加大管理力度。

王剑发调查了解到，德州
城区的几家民营专科医院沿
街散发的广告杂志，内容和图
片涉黄、不堪入目，广告严重
失实，以其宣传的极低价格误
导患者，一旦患者陷入医院为
其制定的医疗方案，就只能乖
乖听从医生的安排，掏光自己
的血汗钱。

另外，相当一部分民营
医院人才匮乏，医生头衔极
多但多数是假的。在这些虚
假的包装下其诊疗操作却极
不规范，医疗质量存在很大
问题。

王剑发说，主管部门应
从依法行医、虚假广告、医
托、过度医疗、医疗质量和安

全等处入手，加强对民营医
院的监管，对查出问题的医
院要坚决责令限期整改、停
业整改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退赔
病人的损失、给予巨额罚款
甚至追究法律责任，提高违
法的成本。

本报记者 徐良

严格经济制裁打击非法行医
政协委员 王剑发

“家庭使用的饮水机的
滤芯都是红褐色，跟铁锈一
样，很担心桶装水的质量有
问题。”4日上午，家住宁津
县的市民付女士拨打本报
热线2600000反映。而德州
市政协委员、禹城市洪泰实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洪生
建议有关部门严格按照国
家出台的桶装饮用水标准，
对德州市生产、加工、销售
桶装水的各个环节进行监
督检查。

“德州市从市区到乡村
由于管理的不规范，致使桶
装饮用水品牌杂乱。”德州
市政协委员刘洪生介绍，据
不完全统计，德州市目前近
三十多家桶装饮用水加工
单位存在不合格现象，还有
一些隐藏在乡村的个体加
工点、代售点。只是经过简
单的过滤就灌装出售，就连

最基本的灭菌消毒都没有。
他建议有关部门严格

按照国家出台的桶装饮用
水标准，对德州市生产、加
工、销售桶装水的各个环节
进行监督检查。同时，接受
公众监督，确保市民喝上安
全健康的饮用水。

本报记者 孙婷婷

不能把桶装水变成问题水
政协委员 刘洪生

直击

本报记者 王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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